协议书
甲方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乙方：中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鉴于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就乙方名下的“浩德尖刀团”推荐客户购买甲方开发项目房产提成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：
一、合作内容
1、本协议包含的甲方开发项目为：  开元壹号项目  (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及今后由浩德自主开发的其他项目。乙方名下的“浩德尖刀团”成员名单以乙方人力资源部的名单为准。
2、乙方可推荐成交的本项目房源类型包括住宅、公寓、商铺。销售范围包括所有在售产品。
二、合作时间
     2024年6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 
三、乙方推荐成交规定
1、浩德尖刀团所有成员作为员工合伙人，其推荐成交（包括住宅、公寓、商铺）的，奖金标准按照如下费率执行：
（1）尖刀团成员，佣金政策统一，按产品计提，（住宅总房款1%、商铺/公寓总房款2%、车位1000元/个、储藏间500元/人）通过浩客通结算，（上半年费率政策按照尖刀团成员每套5‰计提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尖刀团，按每套成交总额的5‰计提，作为尖刀团组织费用，每月15日前结算上月费用，汇款至乙方账户。具体再分配由尖刀团自行处理。
2、浩德尖刀团成员的推介流程、推荐成交标准、佣金支付条件与退还条件、佣金结算方式均按照甲方制度执行。
3、甲方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包含活动费、税费、物料、额外奖励费用等。
四、发票及税率
乙方需向甲方开具足额发票，发票内容 服务 费，税率 6% ；
五、乙方收款信息
公司名称：中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税号：91410300589716094X
地址：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西路8号
电话：0379-60667773
开户行账号：交通银行西苑支行 413062200018170309100
六、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伍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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